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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的会计处理

【摘要】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可分为日常调整和年度终了之后的调整两种类型。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转让定

价特别纳税调整应通过哪些科目进行核算，然后结合案例说明了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的会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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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可分为税务机关调查调整和企业

自行调整两种方式，这是按照执行主体的不同来划分的。在实

务中，税务机关调查调整通常在年度终了之后进行。企业自行

调整可分为两种情况：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企业发现转让定价

问题时即进行纳税调整；年度终了之后，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进行调整。因此，根据实施时间的不

同，可以把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分为两种类型：日常调整和

年度终了之后的调整。

现行会计规范对于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如何进行会计

处理尚未明确规定。考虑到实务操作中年度终了之后的调整

比日常调整更为常见，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第二种类型的转让

定价特别纳税调整的会计处理。

一、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会计处理的理论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明确规定：“以前年度损益

调整”科目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

以及本年度发现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涉及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的事项。而在实务中，我国企业一般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

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

缴。因此，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因产生了转让定

价特别纳税调整而应予以补交的企业所得税及消费税、营业

该项借款，则应当将原记入“利息调整”明细科目的审计费用

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财务费用 5；贷：长期

借款———利息调整 5。甲企业在 2011年 2月 1日取得银行借

款时：借：银行存款 100；贷：长期借款———本金 100。

按照 CAS 17第四条的规定，甲企业 2011年度对借款利

息资本化的区间为 2011年 3月 1日到 2013年 12月 31日，

略短于借款辅助费用资本化区间。甲企业 2011年 2月应予资

本化的借款辅助费用金额为 0.083万元（100伊6%/12-100伊5%

/12），应予资本化的借款利息金额为 0。企业专门借款的利息

支出为 0.42万元（100伊5%/12），企业专门借款存入银行的利

息收入为 0.33万元（100伊4%/12）。相关会计分录为：借：在建

工程 0.083；贷：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0.083。借：银行存款

0.33，财务费用 0.09；贷：应付利息 0.42。

甲企业 2011年 3月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辅助费用金额为

0.083万元（100伊6%/12-100伊5%/12）。企业专门借款的利息

支出为 0.42万元（100伊5%/12），企业专门借款存入银行的利

息收入为 0.17万元（50伊4%/12），甲企业需要资本化的借款利

息支出为 0.25万元（0.42-0.17）。相关会计分录为：借：在建工

程 0.333（0.083+0.25），银行存款 0.17；贷：长期借款———利息

调整 0.083，应付利息 0.42。以后的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甲企

业所作的会计分录与以上类同。

2013年 12月 31日，甲企业所发生的全部专门借款费用

无论是借款辅助费用还是借款利息，都应当终止资本化，全部

计入当期损益。假设甲企业工程总共耗资 150万元。2014年 1

月 1日甲企业所作会计分录为：借：财务费用 0.5（0.08+0.42）；

贷：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0.08，应付利息 0.42。

三、对 CAS 17的修改建议

借款辅助费用虽然也是企业为了取得借款而发生的必要

的代价，但其与借款利息不同。借款辅助费用与企业使用资金

的时间长短无关，一般一次性发生在企业实际取得借款之前，

企业无需按期支付。

笔者认为，对专门借款辅助费用的处理，首先应当遵循重

要性原则，对于金额较小的专门借款辅助费用，企业可以在实

际发生时按照发生额直接计入资产价值，而无需在后期随着

利息的支付逐期摊销。对于金额较大的专门借款辅助费用，可

以在发生时预先记入“长期借款———利息调整”科目，待企业

实际取得专门借款后，随着专门借款利息的支付按照实际利

率法进行摊销。如果企业支付了专门借款辅助费用而最后并

未能取得专门借款，应当将专门借款辅助费用转入“财务费

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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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等属于涉及上年度损益调整的事项，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

调整”科目核算。同理，因税务机关在年度终了之后对企业进

行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查调整而产生的应补交消费税、营业

税及所得税亦属于涉及上年度损益调整的事项，同样应通过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

然而，关于特别纳税调整中涉及的应补增值税的会计处

理问题就要复杂得多，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这样的

增值税调整是否涉及上年度损益的调整，能不能通过“以前年

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二是由此而补交的增值税实际上属于

补交以前年度的增值税，该如何进行会计核算？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价外税，尽管对增值税

的日常会计核算并不涉及企业的损益，但是，转让定价特别纳

税调整中的增值税调整与企业上年度的损益息息相关，因此

可以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具体如下：一方面，

在日常的会计处理中，企业因销售产品而计提应交纳的增值

税时，一般是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而企业计提由于在关联方交易中

转让定价偏离正常价格而应补交的增值税时，根本不可能收

到关联企业补交的货款，因此，不能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

照企业日常的会计处理方法，似乎可以借记“应收账款”科目，

但是，这笔应收账款既缺乏记账的相关凭证，又不可能得到对

方企业的承认，因而注定要成为坏账，最终必然会减少企业的

损益。另外，由于企业应补交的增值税是上年度的关联方交易

引起的，因此，被减少的损益应该是企业上年度的损益而不是

实施纳税调整年度的损益。如此一来，企业计提因转让定价特

别纳税调整应补交的增值税，就属于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

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故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

目核算。另一方面，企业计提因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而应补

交的增值税，将导致企业负债的增加。由于企业计提应补交的

增值税并不会导致企业资产的增加，因此，最终结果只能是企

业所有者权益的相应减少。而所有者权益的相应减少证明企

业计提应补交的增值税涉及了企业上年度的损益调整，因此，

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

对于第二个问题，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会计》明确指出：

为了分别反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欠交增值税款和待抵扣增值

税的情况，确保企业及时足额上交增值税，避免出现企业用以

前月份欠交增值税抵扣以后月份未抵扣的增值税的情况，企

业应在“应交税费”科目下设置“未交增值税”明细科目，核算

企业月度终了从“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转入的当

月未交或多交的增值税；同时，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科目下设置“转出未交增值税”和“转出多交增值税”专栏。月

度终了，企业计算出当月应交未交的增值税，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

费———未交增值税”科目；当月缴纳以前各期未交的增值税，

应通过“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核算。

笔者认为，企业在年度终了后计提因转让定价特别纳税

调整而应补交的增值税，属于“反映一般纳税人欠交增值税税

款的情况”，因此，应在借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贷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后，将计提的增值税从“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转出，即借记“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

值税”科目。另外，企业补交因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应补

交的增值税属于“当月缴纳以前各期未交的增值税”，因此，应

借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

科目。

二、转让定价特别纳税调整的案例分析

例：ABC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 2006、2007年连

续两年被税务机关实施转让定价纳税调查调整，2007 年为

ABC公司被调整的最后年度，在跟踪管理期的第三年即 2010

年 3月 10日，税务机关又发现该公司 2009年存在转让定价

异常等情况，税务机关与 ABC公司沟通后，要求 ABC公司

自行调整。ABC公司经过自我调查，调增应纳税收入 500万

元（其中，增值税应税销售收入 300万元，营业税应税劳务收

入 200万元；假设不用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调增企业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490万元。ABC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增值税税率为 17%，营业税税率为 5%。

相关的会计处理如下：

1. 账务调整。淤调整应补交增值税。2010年 4月 20日计

提应补交的增值税：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1；贷：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 51。2010年 4月 21日将计提的增值税转

出：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51；贷：应

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51。2010年 4月 25日实际补交增值

税：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51；贷：银行存款 51。于调整

应补交营业税。2010年 4月 20日计提应补交营业税：借：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 10；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10。2010

年 4月 25日实际补交营业税：借：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10；贷：银行存款 10。盂调整应补交所得税。2010年 4月 20日

计提应补交所得税：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22.5；贷：应交税

费———应交所得税 122.5。2010 年 4 月 25 日实际补交所得

税：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22.5；贷：银行存款 122.5。

榆2010年 4月 30日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转入

“利润分配”科目：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83.5；贷：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 183.5。虞调整利润分配有关项目，2010年 4

月 30日冲销多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借：盈余公积———法定

盈余公积 18.35；贷：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8.35。

2010年 4月 30日结转“利润分配”科目：借：利润分配———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 18.35；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8.35。

2. 财务报表调整。淤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调整：调增“应

交税费”年初数 183.5万元；调减“盈余公积”年初数 18.35万

元；调减“未分配利润”年初数 165.15万元。于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项目的调整：将“上年年末余额”行对应于“上年金额”栏

中的盈余公积调减 18.35万元，未分配利润调减 165.15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调减 18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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